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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ADR与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重构

[ 作者 ] 翟广绪 

[ 单位 ] 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浦区人民法院 

[ 摘要 ] 调解在我国民事诉讼中从建国后的过热到1990年以后趋于淡化，再至进入21世纪以来的重新兴起，笔者从其在审判方式改革中地

位的冷热反复入手，理性分析重兴调解并非是对传统调解的回归，而是基于私法自治、可持续发展、程序效益，解决纠纷机制的多元化等

现代司法理念对调解制度否定之否定的重构。进而提出能够解决传统调解模式的结构性和技术性缺陷，重构我国调解制度的有效途径－－

司法ADR，在分析司法ADR的价值理念基础上，进一步设想以司法ADR重构调解制度的具体思路：采取在审前准备程序中的调解实行严

格的调审分离，在诉讼阶段实行传统的调审结合的基本分离模式，以完成从法院职权主义定位的调解向当事人主义定位的调解转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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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 调解在我国民事诉讼中从建国后的过热到1990年以后趋于淡化，再至进入21世纪以来的重新兴起，笔者从其在审判方式改革中地位的

冷热反复入手，理性分析重兴调解并非是对传统调解的回归，而是基于私法自治、可持续发展、程序效益，解决纠纷机制的多元化等现代

司法理念对调解制度否定之否定的重构。进而提出能够解决传统调解模式的结构性和技术性缺陷，重构我国调解制度的有效途径－－司法

ADR，在分析司法ADR的价值理念基础上，进一步设想以司法ADR重构调解制度的具体思路：采取在审前准备程序中的调解实行严格的

调审分离，在诉讼阶段实行传统的调审结合的基本分离模式，以完成从法院职权主义定位的调解向当事人主义定位的调解转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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